县社区服务工作计划（上）



	为了贯彻落实xx《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卫生部等十部委《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若干意见》以及《xx省发展城乡社区卫生服务的意见》的精神。进一步加强预防工作、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现就我县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社区卫生服务的组织与领导



	(一)各级政府要加强对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领导，将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作为社区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社会发展计划和精神文明建设规划，搞好组织协调。



	(二)卫生行政部门是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社区卫生服务的规划、队伍的组织和业务监督管理工作。



	(三)社区卫生服务以县及乡镇为单位组织实施。县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全县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网络规划和形成双向转诊格局的要求，组织社区内有关医院和乡镇卫生院选派医务人员，在居民区开设卫生服务网点，形成基层卫生服务网络，发挥不同层次医疗机构(包括中医)的功能，注重发挥中医药资源质优价廉的特色和优势。



	各乡镇政府及居民委员会要积极动员群众参与社区卫生服务活动。



	(四)已进入社区的医疗卫生机构要对驻地的群众进行预防、保舰医疗、康复和健康教育等综合的、全程的服务，并保证服务质量。企事业单位对内部职工服务的卫生机构，在县卫生行政部门的统一规划下承担本单位职工集居地的社区卫生服务工作。



	财政、民政、规划、物价等有关部门应积极支持和促进社区卫生服务事业的发展。



	二、社区卫生服务的经费和房屋



	(一)开展社区卫生服务所需经费，应本着国家、集体、个人相结合的原则，从以下几个方面筹集：



	――各级政府投入必要的启动和维持资金;



	――主办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



	――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捐赠。



	(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非营利性公益事业单位，享受国家和地方的税、费优惠政策。



	(三)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建设作为社区服务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门，应纳入城市建设规划。



	社区卫生服务用房所需建设资金计入商品房成本，产权属房产投资单位，由承租方与产权单位建设租凭关系，并按标准缴纳租金。



	(四)乡镇政府及街道、居民委员会应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必要的服务设施，同时鼓励社区内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内社区卫生服务提供所需设施。



	(五)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所需的水、电、气、热和通讯设施，有关部门应按规定给予办理。



	(六)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资产属国家资产，按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三、社区卫生服务技术人员的来源和培训



	(一)社区卫生服务的技术人员，主要从现有卫生机构(包括中医)在职人员中选用。



	(二)医疗机构要选思想作风好和技术能力强的医务人员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负责人应具备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三)社区卫生服务技术人员的培养以在职培训为主，由县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要通过举办～等多种形式，逐步将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培养成全科医生。今后还应从经过系统培养的全科医学院校毕业生中来补充社区卫生服务人员。



	



